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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一 个 商 标 产

生之时，它并没有价

值。 商标的价值来源

于使用，当这个标志

和 特 定 的 商 品 产 生

了特定联系，这个特

定 联 系 就 是 商 标 的

价值。 如果一个商标

从来没有使用过，别

人从来没听说 过，这

个 商 标 在 商 标 法 意

义 上 是 没 有 价 值

的 。 至 于 商 标 图 案

或 造 型 作 为 一 种 智

力 设 计 的 价 值 在 本

质上 不 属 于 商 标 的 价 值。
对于驰名商标制度的异化， 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

法 律 条 文 中。 驰 名 商 标 制 度 源 自 《巴 黎 公 约》， 原 文 是

“well-known mark”,中文译成“驰名商标”。 这个翻译也是

导致异化的原因之一，因为“well-known mark”是一个中性

词，而“驰名”一词在汉语中是褒义词，故驰名商标很容易

被当作荣誉称号。 过去有人把“well-known mark”翻译成

“周知商标”，其含义仅仅是公众所知晓，没有价值上的判

断，这种译法更平和、更贴切。
我以为，《商标法》 里不应当有对于商标声誉的判断。

现在的《商标法》主 要 是 注 册 商 标 法，主 要 调 整 的 是 注 册

商标过程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。 如果纯粹从法理上看，商

誉问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问题，应该放到《反不正当

竞争法》中去规范。 无论是利用他人商誉，还是诋毁他人

商誉均属不正当竞争行为。 《商标法》只调制“标”的问题，

“誉”不是《商标法》直接调整的对象。《商标法》只能通过对

“标”的保护间接地涉及“誉”。
所以， 建议在认定驰名商标的时候不要涉及声誉问

题。 现在的驰名商标认定中还考虑评奖因素等，评奖本身

就是一种荣誉。 一旦涉及到荣誉， 就会引出荣誉称号问

题。 既然我们认定驰名商标不是荣誉称号，就应该还其本

来面目：驰名商标就是一个识别标志，只不过知道的人多

一点儿而已。
刚才，有 专 家 谈 及 中 央 曾 打 算 一 并 取 消“中 国 名 牌”

和驰名商标的认定。 驰名商标得以幸存是搭了法律的便

车。 可以肯定，驰名商标制度的存在及其作用发挥并不一

定依赖于“驰名商标”这一词汇。 因此，我建议在《商标法》
修改的时候把驰名商 标 改 成“周 知 商 标”或“公 众 所 知 晓

的商标”等无价值判断的名称，在政府文书或者法律判决

里面不使用“驰名商标”一词。 这些做法可能会对驰名商

标异化局面有一定抑制作用。

驰名商标是对商誉的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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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 对 会 议 主

题，我讲三点：
一 、 《 商 标 法 》

不 是 对 于 标 记 本 身

的 保 护。 世 界 上 最

早 的 商 标 法 英 国

《反 假 冒 法》所 保 护

的 不 是 商 标 本 身 ，
而 是 商 标 所 代 表 的

声 誉、 商 誉 或 者 消

费 者 对 标 记 所 代 表

的 商 品 和 服 务 的 积

极评价。 有人提出，
商 标 注 册 就 是 授

权。 从 财 产 权 的 获

得来说，这一说法值得怀疑。 我个人认为，商标注册就是

一个公告和公示，此后其 他 别 人 就 不 能 再 注 册 和 使 用 这

个 商 标 了；至 于 这 个 商 标 有 没 有 财 产 权 ，要 看 经 过 使 用

后 消 费 者 是 否 对 它 所 代 表 的 商 品 和 服 务 产 生 了 积 极 评

价，也 即 是 否 有 商 誉 产 生。
二、《巴黎公约》之所以要保护未注册驰名商标，就是

因为它虽然没有注册，但已经投入使用，且在市场上拥有

一定的积极声誉，理 应 给 予 保 护，以 免 造 成 消 费 者 混 淆。
这实际上还是对商誉或声誉的保护。 无论是“淡化”，还是

“跨类”， 实际上都是把在某类商品上已经驰名的商标注

册到其他类别上，如 果 其 中 利 用 了 他 人 的 商 誉、声 誉，就

应当被制止。 所以无论是《商标法》的混淆原则，还是《反

不正当竞争法》的反淡化原则，驰名商标根本上就是一个

商标所代表的商誉问题。 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，
只要有财产权在里面，就应该获得保护。

三、 广告宣传和地方政府奖励是造成驰名商标异化

的两个主要原因。 我 2006-2007 年 在 日 本 做 驰 名 商 标 的

研 究 时 发 现 ， 在 日 本 司 法 认 定 和 行 政 认 定 的 驰 名 商 标

均 不 允 许 用 于广告宣传。 规制广告宣传的问题， 可以在

《商标法》里 解 决，也 可 以 在《广 告 法》里 解 决。 至 于 地 方

政府工作 中 如 何 消 除 异 化 因 素，值 得 大 家 再 去 讨 论。 从

市场竞 争 的 角 度 出 发， 企 业 都 希 望 自 己 有 靠 前 的 排 名，
如果忽略了市 场 主 体 的 这 一 需 求，解 决 了 驰 名 商 标 异 化

问题之 后，说 不 定 又 有 哪 个 制 度 被 异 化 了。 这 是 值 得我

们注意的。

专 题

“无 论 是 全 国 性 的 还 是 地 方 性 的
驰名商标，只要有财产权在里面，
就应该获得保护。 ”

“驰名商 标 就 是 一 个 识 别 标 志，只
不过知道的人多一点儿而已。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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